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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開設動物車廂的建議的回應 

 
港鐵每日服務超過500萬乘客人次，以車廂內每平方米站立四人

計算，繁忙時段各綫更是已經或將近飽和，非常繁忙，亦相當擠迫。港

鐵公司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556章）訂立《香港鐵路附例》（第556B
章），目的是對乘客的行為作出合理的規範，確保港鐵公司能為乘客提

供安全、可靠及舒適的鐵路服務。《香港鐵路附例》第28條訂明任何人

不得攜帶任何動物或其他禽畜進入鐵路處所，但陪同失明人的引路犬則

不在此限。本港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亦有類似規定，例如《公共巴士服務

規例》（第230A章）列明專營巴士上不得運載任何動物（但陪同失明人

士乘車的領行狗隻除外），而規管電車的《防止滋擾和規管乘車規則》（第

107A章）則列明如非獲得售票員的許可，任何人不得攜帶狗隻或其他動

物登上電車廂。 
 
2.  此外，港鐵公司注意到其他城市的鐵路系統對就乘客攜帶動物

的規定不一，各鐵路營運者主要按自身的營運情況決定規定。譚文豪議

員提及的斯德哥爾摩地鐵容許乘客攜帶動物，然而斯德哥爾摩地鐵的乘

客量遠比港鐵低，每日平均乘客人次約為120萬（少於港鐵每日平均乘

客人次的四份之一），其網絡路綫長度亦比港鐵短，約為110公里（港鐵

網絡的路綫長度約為231公里）。兩者的營運情況差異很大，故不適宜將

兩者就鐵路營運所作的規定作直接比較。 
 
3.  港鐵公司代表於4月28日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須小

心研究就容許在鐵路處所攜帶動物的建議，公司其後亦就此課題作出了

進一步檢視。除客量多及繁忙時段擠迫外，港鐵公司亦須顧及動物在狹

迫的月台及車廂裏的反應及對其他乘客可能造成的影響，而實際上乘客

對於鐵路處所是否容許攜帶動物亦持不同意見。作爲鐵路營運者，港鐵

公司一直致力為所有乘客提供安全、可靠和舒適的鐵路服務，營運上的

安排均須平衡各方關注，考慮乘客的整體利益。再經審慎研究後，港鐵

公司仍認爲不適宜改變目前不得攜帶任何動物進入鐵路處所的安排，亦

未能採納開設動物車廂的建議。 
 
港鐵公司 
2017年7月 




